
各院级党组织， 

各学院（部），机关各部、处、室， 

学校各直属单位： 

日前，天津市教育工委、市教委、市总工会、市教育发

展基金会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评选表彰“天津市德业双馨十佳

教师”“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”“天津市师德建设先进单位”

和“天津市教育系统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”和“天津市教育

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”的通知》（津党教[2018]68 号），

将在 2018 教师节前夕，对天津市“德业双馨”教师、师德先

进个人、师德建设先进单位以及教育系统在思想政治工作中

表现突出的优秀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进行表彰。现就我校有关

推选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

1. 师德先进个人：参评对象为学校专任教师，凡担任各

级领导职务的人员不参加评选。根据天津市分配名额，我校

可推选先进个人 8 人。其中可从推荐的“天津市师德先进个

人”8 人中择优推选“天津市德业双馨十佳教师”1 名。 

2. 师德建设先进单位：参评对象为学校二级单位，可推



荐 1-2 个。 

3. 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：参评对象为学校专、兼职思想

政治工作者，根据天津市分配名额，我校可推选名额 8 人。

考虑到思政大格局的需要以及天津市对于处级干部比例的

新要求，本年度拟按照“学生思政工作队伍”和“教师思政

工作队伍”两大类各分配 4 个名额的指标下达（其中，处级

干部比例控制在 20%以内，原则上向一线同志倾斜）。“学工

队伍”仍按照惯例由学工部负责遴选，主要面向：全体学工

队伍、思政理论课教师；“教工队伍”由教工部、组织部负责

遴选，主要面向：教工党支部书记、院级单位党务工作者、

机关党务工作者。 

4. 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：参评对象为学校二级单位，

可推荐 1-2 个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1. “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”的评选条件是： 

（1）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理想信念坚定，坚持正确的政治

方向。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遵

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积极争做“四有”好老师，做共产主

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、忠

实实践者。 

（2）坚守教育教学一线，切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和义务，



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积极开展

教育教学实践，刻苦钻研业务知识技能，有精湛的业务水准

和丰富的教学经验，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，成绩显著，

受到同行广泛认可。 

（3）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以教书育人为己任，

真心关爱学生，真诚倾听学生呼声，回应学生关切，师生关

系融洽。始终正确引导学生，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

路人。 

（4）以身作则，为人师表，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，自觉维护学校和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。自尊自律，

作风正派，廉洁奉公，坚决拒绝有偿补课，坚决抵制各种不

正之风，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 

（5）针对近 3 年以来获得过“天津大学‘教书育人’先

进工作者（含青年项目）”、“我心目中的十佳好导师”、“十佳

杰出青年教师”、天津大学“教工示范岗”等校级及以上荣誉

的优先考虑。 

2. “天津市德业双馨十佳教师” 的评选条件是： 

除具备“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”评选条件外，还应具有

较强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魄力，在师生中有较高声誉，在社会

中有较大影响，在师德先进个人中事迹更为生动突出。 

曾获得过“天津市德业双馨十佳教师”荣誉称号的教师

不再参评。 



3. “天津市师德建设先进单位”的评选条件是： 

（1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全面贯

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 

（2）领导班子团结协作，廉洁奉公，依法治教，依法治

校，规范管理，注重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业务素质提升，

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开拓创新精神。 

（3）师德建设制度健全，坚持长期开展形式丰富的师德

教育活动，在教师培训中突出师德教育内容，教育活动效果

显著；教职工队伍整体素质高，教书育人工作成绩显著，学

生、家长、社会评价高。 

（4）近 3 年内本单位未发生违反师德师风行为和违法

违纪问题，也未发生重大负面社会影响的事件。 

（5）针对近 3 年以来获得过“天津大学师德建设先进集

体（含标兵）”等校级及以上荣誉的集体优先考虑。 

4. “天津市教育系统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”的评选条件

是： 

（1）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理想信念坚定，坚持正确的政治

方向，自觉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。 

（2）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牢固

树立育人为本、德育为先的思想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



核心价值观。 

（3）热爱思想政治工作，积极贯彻落实全国和天津市高

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在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方式方法

上，勤于思考，勇于创新，具有较强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力，

认真解决师生问题，踏实肯干，得到师生广泛认同；在全面

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、未成

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取得突出成绩。 

（4）廉洁从教、廉洁从业，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，积

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 

（5）针对近 3 年以来获得过“学生最喜爱的思想政治理

论课教师”、“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”、“天津大学十佳辅

导员”、“天津大学优秀辅导员”、“天津大学辅导员素质能力

大赛”三等奖（含）以上、“天津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”等校

级及以上荣誉的优先考虑。 

5.  “天津市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”的评选

条件是： 

     （1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全面贯

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 

（2）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全

国和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

责任制，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加强和改进



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。 

（3）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定期研究、考核和激励等制

度，有健全的工作机构，有精干的工作队伍，有专项资金保

障，有稳固的宣传教育阵地，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

性明显，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绩。 

（4）近 3 年内本单位未发生违法违纪问题，未发生意识

形态领域问题及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集体越级上访等造成重

大负面社会影响的事件。 

（5）针对近 3 年以来获得过“教工思想政治工作优秀示

范项目”、“天津大学优秀学生工作案例—十佳集体案例”等

校级及以上荣誉的集体优先考虑。 

三、评选原则 

1. 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自愿申报。 

2. 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。 

3. 重点推荐近 3 年来有突出事迹的集体和个人，之前已

获得过此项荣誉的，原则上不作为推荐对象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1. 基层单位推荐。 

2. 学校评选、公示。 

3. 天津市评审、表彰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请各单位于 6 月 19 日（周二）下班前，将申报表和事迹



材料电子版通过公文系统发送至党委教师工作部。事迹材料

的字数不超过 1000 字，主要突出近 3 年来的情况。（推荐“天

津市德业双馨十佳教师”事迹材料的字数不少于 3000 字，主

要突出近 3 年来的情况）。 

联 系 人：卞金涛 韩晓萌 郭宏冉 

联系电话: 27404833 

 

 

 

附件： 

6-1.“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”申报表 

6-2.“天津市师德建设先进单位”申报表 

6-3.“天津市教育系统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”申报表 

6-4.“天津市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”申报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教师工作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5 日 

 

 


